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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天津

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或“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长荣股份此

次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 10 日，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与关联方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蜜蜂物业”）签

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物业综合性服务事宜（安

保、清洁卫生、绿化养护管理、餐饮服务等综合性物业服务项目）交由小蜜蜂物

业管理、运营，预计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合同总金额为

12,403,639.50 元。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名轩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投资”）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公司置出资产

为 Masterwork Machinery Sàrl.100%股权及深圳市力群印务有限公司 85%股权，

置入资产为天津名轩智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智慧城”）100%

股权，差额由名轩投资向长荣股份以现金方式补足。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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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上述资产置换事项已完成，鉴于名轩智慧城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拟就名轩智慧城在上述资产置换前与小蜜蜂物业已签订的《物业管理委

托合同》与小蜜蜂物业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总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莉女士持有名轩投资 90%股权，

名轩投资持有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置业”）100%股权，名轩

置业持有小蜜蜂物业 100%股权，同时李莉担任名轩投资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高

梅担任名轩投资经理，公司监事董浩担任小蜜蜂物业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小蜜蜂物业为公司关联方，前述公司拟就名轩智

慧城与小蜜蜂物业的物业管理委托业务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物

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莉、高梅回避表

决，会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5 名，此项议案以 5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

弃权获得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关联监事

董浩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次交易的

具体事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20113MA05NCK743 

法定代表人 董浩 

注册资本 1,000,000 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兴道 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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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02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3 月 0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日用百货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批发；文具用品零售；

日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餐饮管理；人力资

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

清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消防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小蜜蜂物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计 100 100.00% 

李莉女士及其母亲裴美英女士分别持有名轩投资 90%和 10%股权，合计持有

名轩投资 100%股权。名轩投资持有名轩置业 100%股权。 

（三）财务情况 

小蜜蜂物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计 14,919,128.11 29,525,941.65  

负债合计 20,208,802.03 33,975,548.45 

净资产 -5,289,673.92 -4,449,606.80  

营业收入 11,931,286.88 15,567,382.02 

利润总额 -840,067.12 -3,581,272.11 

净利润 -840,067.12 -3,581,272.11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名轩智慧城与小蜜蜂物业已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名轩

智慧城将“中粮广场写字楼”委托给小蜜蜂物业实行物业管理，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物业管理服务费为每日 0.75 元/平方米，

以建筑面积 61,233.14 平方米即 100%出租率为上限，预计物业管理费不超过



 

 4 

18,140,317.00 元。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天津名轩智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名称：中粮广场写字楼（悦府广场 1 号楼 1 门） 

座落位置：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口 

建筑面积： 61,233.14  平方米 

2、委托管理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签署为一年。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 

3、委托管理范围：（1）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

护、管理和运行服务；（2）本物业规划红线内属物业管理范围的公用设施、附属

配套服务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3）共用设备设施的节能管理；（4）公用绿

地、花木、水景、建筑小品等的养护与管理；（5）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垃圾的

收集、清运；（6）交通、车辆行驶及停泊秩序的管理；配合和协助当地公安机关

进行消防安全监控和巡视等保安工作；（7）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自

用设施及设备的维修、养护等。 

4、 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本合同项下物业管理服务费（含增值税）标准如下： 

(1) 使用部分：每日人民币 0.75 元/㎡（建筑面积）（大写：柒角伍分）。按照

100%出租率为限，物业费不超过 18,140,317.00 元（壹仟捌佰壹拾肆万零叁佰壹

拾柒元整）。 

（2）结算面积：按照实际发生的面积进行结算，空置面积不收取物业服务

费。 

（3）如果甲方需要乙方在服务过程增加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保安服务、

保洁服务的工作内容等，甲方需与乙方按照乙方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5、违约责任 

（1）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一条款或承诺，均构成本合同项下之违约。 

（2）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给予的书面通知后未在通知的合理期限内纠正违

约行为或整改不合格，逾期超过 7 日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给守约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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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予以赔偿。 

（3）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本合同的，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给

与相应赔偿。 

（4）乙方怠于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或工作计划，管理目标、承诺未实现，

物业管理服务不达标的，甲方有权根据考评结果相应扣减物业管理服务费。 

（5）甲方逾期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的，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付款金额

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甲方逾期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用超过 30 日时，乙方有

权暂停服务。 

6、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就上述内容与小蜜蜂物业签署补充协议，同意继续执行名轩智慧

城与小蜜蜂物业已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同时在 2020 年 8 月 10 日公司

与小蜜蜂物业签订的《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合同总金额 12,403,639.50 元基

础上，增加名轩智慧城与小蜜蜂物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项下涉及的双

方关联交易金额：根据名轩智慧城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自名轩智慧城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起始计算，经统计其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11,481,213.75 元。综上，公司与小蜜蜂物业发生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总金额预计不

超过 23,884,853.25 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名轩智慧城与小蜜蜂物业已签订的有

关物业管理合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据此与小蜜蜂物业签署补充协议，为日常经

营的需要。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

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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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47,391.13 万元（不含

本次交易金额）。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我们已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

联交易的资料，认为本次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本次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华泰联合证券对前述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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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学孔               季李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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